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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条例及规例 
 
 

1. 《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香港法例第 56 章） 

 
2. 《锅炉及压力容器规例》 

 
3. 《锅炉及压力容器 （表格） 令》 

 
4. 《锅炉及压力容器 （豁免） （综合）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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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香港法例第56 章《 锅炉及压力容器条例》 （下称「条例」） 订定

有关锅炉及压力容器的管制、使用及操作条文。 

 
1.2 本工作守则 （下称 「守则」） 是根据条例第18A 条而印制 ， 旨在

确保锅炉及压力容器在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检验、试验及操

作各方面，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 

 
1.3 根据条例第18A (2) 条，任何人没有遵守守则的条文规定，不会

仅因此而在任何种类的刑事法律程序中负有法律责任 ;  但在任何

不论属民事或刑事的法律程序中，包括就条例所订罪行而进行的

法律程序，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均可依赖任何上述没有遵守规

定的事实，以确定或否定该等法律程序所争议的法律责      任。 

 
1.4 守则提及的「监督」，均指「锅炉及压力容器监督」。监督已就条

例所规管的各类设备发出不同的工作守则，现建议各拥有人索取

有关守则作参考。 

 
1.5 现行的锅炉及压力容器监督是劳工处处长，而处长已根据条

例，把某些职权授予劳工处锅炉及压力容器科的首席检验主

任。因此，如有查询，可联络首席检验主任或其辖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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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例 
 

2.1 现行法例 
 

2.1.1 条例及其附属规例规管锅炉包括热油炉、  空气容器、  蒸汽容器、

蒸汽甑与压力燃料容器的安装、维修及检验。有关法例适        

用于所有该类装置 ，但供家庭使用或获特别豁免者则除外。 

 
2.2 监督及获授权人员 

 
2.2.1 监督及任何获授权人员具备下列权力， 以确定条例的条文获得遵

守： 
(a) 随时进入他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是设有锅炉或压力容器的处所或

地方 ; 

(b) 随时检查 、检验及试验任何锅炉或压力容器及其辅助设备 ; 
及 

(c) 要求出示有关锅炉或压力容器的文件或「效能良好证明

书」，并复制有关文件或证书。 

 
2.2.2 任何人故意妨碍或阻延监督或获授权人员行使条例所赋予的权力，

即属违法，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一万元及监禁十二个

月。 

 
2.3 委任检验师 

 
2.3.1 条例规管的锅炉或压力容器，须在首次使用前由委任检验师进行

检验， 其后亦须定期接受检验。 监督委任的检验师有以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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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锅炉检验师 — 检验任何类别的锅炉或压力容器及签发有关证

书 ; 

(b) 空气容器检验师 — 检验空气容器及签发有关证书。 
 

2.3.2 委任检验师是私人机构工程师，因具备所需资格及经验而获监督委

任为锅炉检验师或空气容器检验师。 

 
2.3.3 委任检验师的姓名会刊登于宪报，最新名单可向锅炉及压力容器

科免费索取（电话热线  2717   1771)  或从以下的劳工处网站

下载 : 
h t t p : // w w w . l a b o u r . g o v . h k / t c丨p u b l i c / p d f/ b p v d / 
Appointed ExaminerList. pdf 

 
2.4 合格人员 

 
2.4.1 监督可以签发合格证书予任何获其信纳为适合操作锅炉或蒸汽容

器的人士。 

 
2.4.2 条例规定每个锅炉及蒸汽容器 ， 必须由—名持有合适锅炉或蒸汽容

器类型及级别合格证书的人员直接监管操作。假如有多个这类器

具同时操作，拥有人须确保每个器具均可由合格人员直接监管。

如器具安装于同—楼层并紧密相邻，则可接受由—名合格人员

监管操作。但如它们安装于不同楼层，又或虽同在—楼层却相距

遥远，则不可能合理地预期—名合格人员可同时看管所有器具

的操作，故此需要增加合格人员。详细办法可与委任检验师或

锅炉及压力容器科职员联络。如不遵照上述规定，  则可被检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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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监督有权豁免个别锅炉或压力容器 
 

2.5.1 如因某—锅炉或蒸汽容器的性质及建造以致条例的条文不能合理

地适用，委任检验师可代拥有人向监督书面申请豁免受条例     

的条文规限。在递交申请前，有关锅炉或蒸汽容器必须经委任检

验师检验，确保其在安全操作状态。任何上述豁免须受获授      

权人员所指明 的条件规限，并可随时撤回或修订。 

 
2.5.2 在处理豁免申请的过程中，获授权人员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该

锅炉或蒸汽容器的容量、操作压力、建造、控制和安全装置等。 

监督在批出豁免时，会视乎情况而订明有关条件。这些条件可包

括日常检验、保养和操作该锅炉或蒸汽容器及其安全装置的要

求。 

 
2.5.3 为维持豁免有效，有关锅炉或蒸汽容器必须时刻维持在安全操作

状态，并由熟悉该器具的安全规定的人员操作。 

 
2.5.4 监督可藉命令豁免某—级别或类型的锅炉或蒸汽容器受条例的条文

规限。该等命令 已刊登宪 报及载于条例的附属法 例第56C章 
《锅炉及压力容器（豁免）（综合）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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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责任 
 

3.1 锅炉、压力容器及蒸汽甑拥有人的一般责任 
 

3.1.1 锅炉、 压力容器或蒸汽甑拥有人有责任确保其雇用的所有人的

健康及工作安全。 

 
3.1.2 上述一般责任特别扩大至包括以下范畴 : 

(a) 提供及保持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业装置及工作系统 ; 

(b) 作出有关的安排，以确保在使用、处理、贮存及运载物品及物

质方面， 安全及不致危害健康 ; 
(c) 提供所需的数据、指导、 训练及督导， 以确保其雇用的所有

人的健康及工作安全 ; 

(d) 保持由东主控制的工业经营处于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的状  
况； 

(e) 提供及保持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业经营场地的进出口 ; 

 及 

(f) 提供及保持安全及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 

 
3.2 锅炉丶压力容器及蒸汽甑的安装 

 
3.2.1 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安装恰当，是确保安全的基本条件之一，  

而且对其日后的保养、修理及检验有长远影响，不容忽视。如

不妥善安装，可能会使器具难以保养及修理，甚至引致环境不安

全。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拥有人在计划安装器具时，应咨

询委任检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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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养及检验 

 
3.3.1 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拥有人有责任妥善保养其器具及安排定

期检验。良好的保养有助使器具更可靠和耐用。拥有人应咨询委

任检验师，以实施妥善的保养计划，包括进行定期检验。 

 
3.4 修理 

 
3.4.1 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的修理质素与器具的安全操作息息相关。

不少伤亡意外是由于有关人员在没有适当督导下不当地修理器具

所致。拥有人务应先咨询委任检验师，以选择合适的承办商和

督导修理工作。 

 
3.4.2 如要修理锅炉或压力容器的受压部分，拥有人应在修理前先征询委任

检验师的意见。如锅炉或压力容器的修理为大修，当完成大修后，

锅炉或压力容器必须由委任检验师再次检验，并根据条例有关规

定取得新的「效能良好证明书」。 

 
3.5 禁令 

 
3.5.1 凡监督发觉有下述情形， 可发出书面通知，禁止继续使用和操

作有关锅炉或压力容器: 

(a) 锅炉或压力容器或其辅助设备在操作上不安全 ; 

(b) 锅炉或压力容器或其辅助设备没有按照条例予以检验  ; 

(c) 锅炉或压力容器的操作压力较其最高可使用压力为大 ; 或 

(d) 安全阀的封条破损，或安全阀的设定曾遭未获授权的人改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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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拥有人收到禁令后，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有关锅炉或压力容器，并

纠正禁令所针对的欠妥之处。拥有人应聘请委任检验师详细检验

该锅炉或压力容器 ，并取得新的 「效能良好证明书」 呈交监督。

监督可撤回禁令，容许再次使用该锅炉或压力容器。 

 
3.6 出售、出租或搬移锅炉、压力容器及蒸汽甑 

 
3.6.1 如拥有人将锅炉 、压力容器或蒸汽甑出租或出售，必须在出售或

作出出租协议后七天内，将租用者或购买者的姓名及地址通知监

督。除非锅炉 、压力容器或蒸汽甑的设计是可搬移的，否则拥  

有人亦须通知监督出售或出租器具会否涉及搬移该锅炉、压力容

器或蒸汽甑。 

 
3.6.2 任何锅炉或蒸汽容器如被移往新的处所或同—处所的另—部

分，须由委任检验师检验，并取得新的 「效能良好证明书」，

然后才可再次投入使用。 

 
3.6.3 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的安装地址如有所更改，拥有人必须通知

监督。 

 
3.7 大修后的检验 

 
3.7.1 锅炉或压力容器经过大修后，器具及其配件和附件必须由委任检

验师检验，并获发新的 「效能良好证明书」，然后才可恢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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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意外及欠妥之处 

 
3.8.1 根据条例第63 条的规定，如意外涉及锅炉、压力容器或其辅助设

备，或拥有人察觉上述器具可能会危害生命或损坏财产，拥

有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有关器具，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意外

或欠妥之处通知监督，并提交最近期的「效能良好证明书」

及有关该器具和意外或欠妥之处的详尽数据。有关的详尽资

料须包括： 

(a) 该锅炉或压力容器 的安装地址或地方 ; 
(b) 该锅炉或压力容器 的—般描述 ; 

(c) 该锅炉或压力容器现时或过去的用途 ; 

(d) 如属适用，发出该锅炉或压力容器最近期「效能良好证明书」 

的委任检验师的姓名及地址  ; 

(e) 如属涉及锅炉或压力容器 的意外 ，则包括 : 

(i) 死亡或受伤人数（如有） ;  

(ii) 该锅炉或压力容器出现故障部分的详情，以及概括交 

代有关的故障程度（如知悉）; 及 

(iii) 在发生意外时 ，该器具在操作中承受的压力 ; 及 
(f) 如属锅炉或压力容器出现的欠妥之处，则须提供该欠妥之处

的性质详情。 

 
3.9 空气容器及英泥缸 

 
3.9.1 如英泥缸的设计是在卸泥或放泥时利用压缩空气将内载的英泥挤

喷出来，即属空气容器，须受条例内适用于空氝容器的相同

条文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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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空气容器拥有人应遵守以下安全守则 : 
(a) 空气容器应涂 上油漆保护，并远离危害环境，如热炉 、滴水

管等，以防受损及加速耗损。 

(b) 空气容器应有足够的设备 ，让容器内凝结的水分易于排出， 并须

定时排清容器内凝结的水分 。 
(c) 空气容器 的内部应定期彻底清洁，在委任检验师检验前尤须清洗干净。 

 
 

3.9.3 由于操作员需经常打开英泥缸检查卸泥后槽内的英泥，因此英泥

缸应 : 
(a) 配备—个获监督认可的适当安全锁装置 ，安装在人孔盖上， 防

止内里压力未完全排出前打开人孔盖 ; 及 

(b) 在人孔盖附近展 示中英文的警告告示，注明在内里压力未完全排

出前 ，操作员不得打开 人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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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记 
 

4.1 登记 

 
4.1.1 除非完成下列事项 ，否则任何锅炉 、压力容器或蒸汽甑均不可使

用或操作： 

(a) 该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按条例已向监督登记 ;及已接受检

验，并获发「效能良好证明书」 

（＊注: 「效能良好证明书」不适用于蒸汽甑）; 或 

(b) 该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已获监督豁免遵守条例有关的条款。 
上述规定不适用于下列锅炉、压力容器及蒸汽甑： 

(a) 属于国家拥有 ; 

(b) 纯粹供家庭使用 ; 
(c) 作为船只或其他浮驳的固定设备一部分 ; 
(d) 用作为车辆提供动力的设备一部分 ; 
(e) 用于操作运载乘客或货物车辆 的附属设备。 

 
4.2 登记程序 

 
4.2.1 登记申请表格可以免费向监督索取。 

 
4.2.2 新锅炉或压力容器（压力燃料容器除外）的拥有人，必须于该锅

炉或压力容器投入使用前最少三十天，向监督交付填妥的申请表格

及以下文件 : 

(a) 制造商证明书副本一份，以及由认可检验机构就该锅炉或压 

力容器发出的建造期检验证明书副本一份 ; 或 

(b) 令监督信纳该锅炉或压力容器在 以下各方面均符合认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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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或守则的文件证据 : 

(i) 在建造、架设及修理该锅炉或压力容器中雇用的焊工 

和采用的焊接程序 ; 

(ii) 焊接前后的热处理 ; 

(iii) 对该锅炉或压力容器作出的试验及检验 ; 及 

(iv) 监督可指明的任何其他有关技术详情，例如锅炉或压力

容器受压部分所采用物料的类别和等级 ; 或 

(c) 凡拥有人不能交付上文第(a) 或第(b) 段所提述的文件，则交付

关于该锅炉或压力容器及其辅助设备的设计，以及建造、   

检验及试验方法的详情。 

 
4.2.3 新蒸汽甑的拥有人，必须于该蒸汽甑投入使用前最少三十天 ， 向

监督交付填妥的申请表格及制造商证明书副本两份，或由锅        

炉检验师拟备的蒸汽甑图则副本两份。 

 
4.2.4 上述就某锅炉或压力容器而交付监督的每份文件，其上均须由委任

检验师批署—项声明，指出该文件是与该锅炉或压力容器有关。

该委任检验师须厘定该锅炉或压力容器的最高可使用压力，并在

申请登记书的附带文件中标明这项数据，凡文件并非以英文或

中文书写，必须附有英译本。 

 
4.2.5 若没有提交上述文件，或上述文件提供的数据不足以让监督厘定

最高可使用压力，监督可要求拥有人自费交由委任检验师检验该锅

炉或压力容器。 

 
4.2.6 监督如接纳有关申请，会以书面通知拥有人， 该锅炉、压力容器或

蒸汽甑获编配的登记号码，以及所批准的最高可使用压力。拥有

人必须把登记编号刻印、压印或雕刻在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的

当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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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监督如不接纳有关登记申请，会把文件的其中一份副本退还拥有人，

并注明拒绝接受登记的理由。拥有人改正不符合规定之处后，可

以再次提出申请。 

 
4.2.8 该锅炉或压力容器 必须经由委任检验师检验，并获签发有效的 

「效能良好证明书」 ，才可投入使用。 
 

4.2.9 拥有人如对委任检验师厘定该锅炉或压力容器的最高可使用压力

感到不满，可于接获有关决定的通知后七天内，向监督提出       

书面上诉。监督就该上诉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4.3 更改地址 

 
4.3.1 已登记的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的拥有人，须于他的地址更改

后七天内，把所更改的地址通知监督。 

 
4.4 转换拥有人 

 
4.4.1 已登记的锅炉、压力容器或蒸汽甑如转换拥有人，前拥有人须把

转换拥人— 事通知监督（见第 3.6.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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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 
 

5.1 锅炉、压力容器及蒸汽甑的保养和定期检验 
 

5.1.1 每个锅炉 、压力容器、 蒸汽甑及其辅助设备均须恰当保养，并在

任何时间均应保持安全使用状态，拥有人尤其应确保 : 
(a) 在现有的 「效能良好证明书」 有效期届满前，该锅炉或压力容

器经由委任检验师妥善检验 ; 

(b) 蒸汽甑通往大气的固定出口须时刻敞开和不受阻塞 ; 
(c) 锅炉房须保持清洁，所有管道接驳口须无任何欠妥之处 ，房内亦

不得有任何油性废物或其他易燃物料 ; 及 
(d) 与锅炉或其辅助设备有关的灭火器具均须恰当保养和摆放在易于

取用的地方。 

 
5.2 新的燃料燃烧装置 

 
5.2.1 每个装配在锅炉的新燃料燃烧装置在投入使用前，均须由委任检

验师予以检验。 

 
5.3 轻便型气体生产机 

 
5.3.1 任何人士如欲使用轻便型气体生产机，须以书面向监督提出申请。

监督的批准须受他认为在器具的操作、保养、检验或其他方面

有需要施加的条件规限。 

 
5.4 辅助设备及装置 

 
5.4.1 附属规例列明每类锅炉及压力容器须安装的辅助设备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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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人应咨询委任检验师，以确保其锅炉或压力容器安装了所需的辅 

助设备或装置。如违反有关规定，拥有人可能会被检控。 

 
5.4.2 安装在锅炉、蒸汽容器或空气容器的安全阀必须按照有效的  

「效能良好证明书」上注明的最高可使用压力作出调校，以防止该器

具超压使用。安全阀必须由委任检验师封好，确保防止该器具超出最

高可使用压力而操作。未获授权的人士不得改动安全阀的设定。 

 
5.4.3 燃料燃烧装置的每个泵、加热器、 过滤器和炉膛口均须装配围槽

或油渠槽。 

 
5.4.4 凡用以输送受压下的油、蒸汽或水进入或离开锅炉、 蒸汽容器或蒸

汽甑的喉管，均须予以保护，使其免受天气及潮湿影响，以及免 

受外部损坏。用以输送受压下的油或蒸汽的喉管，并须妥为加设

以防火绝缘物料制造的隔热层。 

 
5.4.5 每个锅炉、压力容器和蒸汽甑都应标明清晰的登记号码。 

 
5.5 效能良好证明书 

 
5.5.1 拥有人在使用锅炉或压力容器前，必须确保该锅炉或压力容器具备

有效的「效能良好证明书」，而监督亦没有对该锅炉或压力容器

发出禁令。 

 
5.5.2 条例规定了委任检验师为锅炉或压力容器发出「效能良好证明书」

的条件，并对因拒绝发出证书提出上诉—事作出规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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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检验师检查后如满意该锅炉或压力容器的情况，必须使用规定

表格发出「效能良好证明书」，并把该证书的两份副本送交拥有

人。拥有人在收到委任检验师交付的证书后，须在七天内把该等

副本送交监督。最近期的证书或其副本必须保留及展示在安装该

锅炉或压力容器的地点的当眼处。 

 
5.5.3 若委任检验师拒绝为锅炉或压力容器发出「效能良好证明

书」   ，拥有人如感到不满，可在收到委任检验师通知后的七天内

向监督提出书面上诉。监督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5.5.4 锅炉或压力容器如因营运需要而不能停止操作以接受条例规定的

检验，拥有人可以书面方式向监督申请延长「效能良好证明     

书」 的期限 。申请书须列明充足理据，连同委任检验师的检验报

告—并提交， 该报告须证明他曾检验操作中的锅炉或压力容器，

并信纳该锅炉或压力容器状况良好，在延长的期间内仍能      

继续安全操作，但其后必须进行检验 。 

 
5.5.5 监督如满意拥有人的申请和委任检验师的报告，会以书面通知拥

有人延长证书的有效期至其认为适合的时间，但在任何情况     

下不得超过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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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合格证书 
 

以下是拥有不同合格证书的人可操作的器具类型的例子 :  

 

 合格证书  证书有效的锅炉/蒸汽容器类型 

 

A) 所有级别  i ) 所有锅炉 (包括那些自动控制和设有过热器的) 及 

(I 至 VI)        

   ii ) 蒸汽容器 

 

B) 第 I 级  i ) 所有水管式锅炉 (包括那些自动控制和设有过热器的) 及 

                      

   ii ) 蒸汽容器 

 

C) 第 I(A) 级  i ) 水管式锅炉 (包括那些自动控制但无过热器的) 及 

                      

   ii ) 蒸汽容器 

 

D) 第 I(B) 级  i ) 人工操緃的水管式锅炉 (无过热器的) 及 

                      

   ii ) 蒸汽容器 

 

E) 第 II 级  i ) 所有火管式锅炉 (包括那些自动控制的) 及 

                      

   ii ) 蒸汽容器 

 

F) 第 II(A) 级  i ) 自动火管式锅炉及 

                      

   ii ) 蒸汽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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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第 II(B) 级  i ) 人工操緃的火管式锅炉 及 

                      

   ii ) 蒸汽容器 

 

H) 第 III 级  i ) 所电力加热式锅炉 (包括那些自动控制的) 及 

                      

   ii ) 蒸汽容器 

 

I) 第 III(A) 级  i ) 人工操緃的电力加热式锅炉  

                         

J) 第 IV 级  i ) 消毒及硬化锅炉  

                      

K) 第 V 级  i ) 指明的特定用途锅炉  

 

L) 第 VI 级  i ) 蒸汽容器 

 

 
 

在一九八一年以前发出的合格证书（即「锅炉及蒸汽容器证书」） 

仍然继续有效，持有人可操作证书上注明的器具类型。任何人士如

对该等证书有任何疑问 ，可向劳工处锅炉及压力容器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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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违例及罚则 

 
凡违反本条例及其附属规例的规定，即属犯罪，可处订明的罚则。有关罚则

摘要如下 : 

 
第15A条 

没有填交登记申请表格。 

最高罚款:港币—万元正 ［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诉讼程序条

例》 附表8的第三级罚款］ 

 
第22条 

未有恰当维修锅炉或压力容器及其辅助设备。 

最高罚款:港币二万五千元正［香港法例第221 章《刑事诉讼程序

条例》 附表8的第四级罚款］ 

 
第49(1)条 

操作一部未有按照本条例接受检验的锅炉或压力容器。 

最高罚款:港币五万元正［香港法例第221 章《刑事诉讼程序条

例》 附表8的第五级罚款］ 

 
第49(4)条 

操作锅炉或压力容器时超过其最高可使用压力。 

最高罚款:港币五万元正［香港法例第221 章《刑事诉讼程序条

例》 附表8的第五级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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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6)条 

在监督发出禁止使用和操作锅炉或压力容器的命令生效期间违反

禁令，使用或操作该器具。 

最高罚款:港币五万元正［香港法例第221 章《 刑事诉讼程序条

例》 附表8的第五级罚款］ 

 
第49(7) 条 

没有在合格人员直接监管下操作锅炉或蒸汽容器。 

最高罚款:港币五万元正［香港法例第221章《 刑事诉讼程序条

例》 附表8的第五级罚款］ 

 
第55(1)(d)条 

行使或利用明知是伪造或在要项上属虚假的「效能良好证明       

书」或「合格证书」，或任何该等通知书、表格 或文件。 

最高罚则:罚款港币—万元正［香港法例第221章《 刑事诉讼 程 

序条例》 附表8的第三级罚款］及监禁十二个月 

 
第56条 

以舞弊的方式索取或收取不论何种馈赠、贷款、费用、报酬或利

益，以作为发出证书，或不作出本条例规定作出的任何报告或

通知的诱因。 

最高罚则:罚款港币五万元正［香港法例第221章《 刑事诉讼程序条

例》 附表8的第五级罚款］及监禁五年 

 
规例第 4(1)(a)条 

蒸汽容器没有装配合适的减压阀。 

最高罚款:港币一万元正［香港法例第 221章《 刑事诉讼程 序条

例》 附表8的第三级罚款］ 



21  

査询 

 
如你对本守则有任何疑问或想查询其他有关规管锅炉及压力容器的数据，可 

与劳工处锅炉及压力容器科联络: 

 
电话：3107 3458 
传真：2517 6853 
电邮： enquiry@labour .gov.hk 

 
你也可在互联网上阅览 劳工处各项服务及主要劳工法例的数据，网 址 

http: //www.labour.gov.hk 。 

 
如查询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务详情，请致电2739 9000。 

 
投诉 

 
如有任何关于不安全工作地点及工序的投诉，请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

诉热线 :2542 2172。所有投诉均绝对保密。 

http://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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